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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

9.4.10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应当

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2、2024年4月22日，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股

份”或“公司”）收到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五中院”或“法

院”）送达的（2024）渝05破申129号《民事裁定书》，五中院裁定受理公司

的重整申请。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

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九）法院依法受理

公司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司股票于 2024
年4月24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如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

负债结构，扭转公司经营颓势，恢复持续盈利能力；如重整失败，公司存在

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8条的

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一、重整事项进展情况

1、2024年4月22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分别收到五中院送达的（2024）渝05破申129号

及（2024）渝05破申130号《民事裁定书》，五中院正式裁定受理公司及重

庆金科的重整申请。

2、五中院于 2024年 5月 17日指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重庆分所与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联合担任公司和重庆金

科的管理人（以下合称“管理人”）。公司及重庆金科分别收到五中院送达

的(2024)渝05破117号之一及(2024)渝05破118号之一《决定书》，五中院

准许公司及重庆金科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3、公司于2024年5月2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重整债权

申报通知及召开债权人会议的公告》，通知公司及重庆金科债权人应在

2024年 7月 1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公司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4年7月25日上午9:30以网络方式召开；重庆金科的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定于2024年7月25日下午14:30以网络方式召开。

4、2024年 11月 22日，公司管理人及重庆金科管理人在法院的监督

下，召开重整投资人评审委员会会议，对重整投资人正式提交重整投资方

案进行评分，并最终确认上海品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品

器”）及北京天娇绿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天娇绿苑”）联

合体（以下统称“上海品器联合体”）为公司及重庆金科中选重整产业投资

人。

5、2024年 12月 13日，公司、重庆金科、管理人与重整产业投资人上

海品器、北京天娇绿苑签署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庆金科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之产业投资协议》。

6、2024年12月25日，公司、重庆金科、管理人、上海品器联合体与新

增产业投资人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川发产业互动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四川发展证券基金”）签署了《金科地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之产业投资协

议》。根据该协议约定，四川发展证券基金指定“川发细分行业精选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作为财务投资人参与公司及重庆金科重整投资。同日，公

司、重庆金科、管理人、产业投资人与重整财务投资人四川发展证券基金

(代表“川发细分行业精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签署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及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之财务投资协议》。

7、2024年12月27日，公司、重庆金科、管理人、上海品器联合体与青

岛兴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兴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

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代表“重信·开阳24015·煜泰9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海南陆和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陆和寰升 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海南陆和私募”）、北京昊青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代表“昊青价值私募证券投资基金”）5家财务投资人分别签署了《金

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之财

务投资协议》。

8、2025年1月2日，公司、重庆金科、管理人、上海品器联合体与新增

产业投资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长城资产”）

签署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

整投资之产业投资协议》。同日，公司、重庆金科、管理人、上海品器联合

体与中国长城资产、长城资本（代表“长城资本凤凰 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共同签署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重整投资之财务投资协议》。

9、2025年1月3日至4日，公司、重庆金科、管理人、上海品器联合体

与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启重圣源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武汉寒树可持续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武汉寒树”）等 16家财务投资人分别签署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之财务投资协议》。

10、管理人接上海品器联合体通知，计划对海南陆和私募（代表“陆和

寰升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及武汉寒树两家财务投资人进行更换。鉴

于此，公司、重庆金科、管理人、上海品器联合体与更换后的财务投资人北

京福石私募基金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彭梓耘、徐斌分别签署《金科地

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之财务投

资协议》。

11、公司已披露《金科股份重整计划草案》及《重庆金科重整计划草

案》，并于2025年1月24日披露《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召开第二次债权

人会议的公告》及《关于召开出资人组会议的通知》。公司及重庆金科的

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分别定于2025年2月18日9时30分及14时30分以网

络方式召开。公司出资人组会议将于2025年2月18日下午15时在金科

中心公司会议室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2、公司及重庆金科的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已分别于2025年2月18日

9时30分及14时30分以网络方式准时召开。为充分尊重与保障债权人

权益，保证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正性，本次公司及重庆金科第二次债

权人会议表决截止时间均定为 2025年 3月 31日下午 18时。2025年 2月

18日，公司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出资人组会议，

审议通过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

调整方案》；同日，重庆金科出资人组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重庆金科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目前，公司重整相关工作正稳步开展，公司正全力以赴推动债权人参

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投票表决工作及推进重整投资协议履行等工作。

鉴于重整相关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

情况，并严格按照《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4号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

二、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及风险提示

1、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

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九）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

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因法院已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公司的股票

已依《上市规则》的规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除被受理重整外，公司不

存在其他退市风险警示事项，亦不涉及其他强制退市情形，如重整顺利完

成，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重整事项相关的退市风险警示的

情形。

2、如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

产负债结构，扭转公司经营颓势，恢复持续盈利能力；如重整失败，公司存

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8条

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

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法律法规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3、公司已披露2024年度业绩预告，经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4年度

期末净资产将为负值，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可能在

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0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应当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

告。公司已于2025年1月4日、1月11日、1月16日、1月24日、2月7日、2
月 14日、2月 21日分别在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重整事项进

展及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号、2025-007号、2025-011
号、2025-013号、2025-018号、2025-022号、2025-027号）。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ST金科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5-029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整事项进展及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计

划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谷环保”）在年度融资计划范围内通过合格证券公司

或其子公司设立光谷环保烟气治理收费收益权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

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1日、2023年5月

27日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
016）、《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光谷环保作为抵押人、质押人与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

表设立的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长证资管”或“专项计划管理

人”）签署《抵押合同》《质押协议》，将与专项计划对应的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公司、芜湖分公司、吉木萨尔县分公司、合肥分公司、风陵渡分公司、麻城大

别山分公司、安庆分公司部分脱硫设备抵押予专项计划管理人，同时光谷环

保将依据《烟气脱硫项目合同》及相关法律法规享有的自基准日（含该日）起

60个月内按期收取脱硫服务费的收费权按照约定的质押比例质押给长证资

管，以确保专项计划管理人在发生差额支付启动事件后要求差额支付承诺人

按照《差额支付承诺函》支付差额补足款项权利的实现。

2024年11月29日，公司收到长证资管转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长

江楚越-光谷环保烟气脱硫服务收费权2024年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

持证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24〕3289号），同意“长江楚越-光谷

环保烟气脱硫服务收费权 2024年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总额不超过

5.27亿元，自该函出具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2024年12月27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

受关联方提供融资担保并支付担保费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光谷环保

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关联方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北省联发投”）就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各期预期收益、未偿本金余

额的差额部分，及回售赎回承诺人未足额支付回售和赎回可回售资产支持证

券对应所需支付资金的差额部分提供差额补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月 31日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86）、《关于接受关联方提供融资担保并支付担保费用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88）。光谷环保在授权范围内已与湖北省联发投签署

《担保收费协议》。

2025年2月27日，长江楚越-光谷环保烟气脱硫服务收费权2024年绿色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经验资实际收到认购资金人民币 5.27亿元，符合成立条

件，于2025年2月27日正式成立。2025年2月27日，光谷环保收到上述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募集资金人民币5.27亿元。

本专项计划基本情况如下：
资产支持证券简称

G25光优1

G25光优2

G25光优3

G25光优4

G25光优5

G25光次

合计(万元)

募集规模(万元)

8,200

10,000

10,300

10,600

10,900

2,700

52,700

期限（年）

0.83

1.83

2.83

2.83+1

2.83+2

票面利率

2.20%

2.30%

2.28%

2.28%

2.28%

一

信用评级

AAAsf

AAAsf

AAAsf

AAAsf

AAAsf

一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25-011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

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股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本报告期

2,407,988,879.23

972,297,240.80

972,793,271.33

824,044,193.97

756,732,351.41

0.71

9.71%

本报告期末

9,416,700,963.06

8,722,275,698.82

1,153,919,028.00

7.56

上年同期

2,449,845,145.50

975,618,091.07

974,754,405.17

826,577,951.57

755,749,061.39

0.72

10.41%

本报告期初

8,769,393,453.21

8,244,407,213.25

1,153,919,028.00

7.14

增减变动幅度（％）

-1.71%

-0.34%

-0.20%

-0.31%

0.13%

-1.39%

-0.70%

增减变动幅度（％）

7.38%

5.80%

-

5.88%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24年，公司坚持“稳住榨菜，夯基拓新”战略不动摇，聚焦榨菜品类优化

和多元化发展，在传统消费模式面临挑战与变革的情形下，公司全年立足战

略、着眼全局、精准施策，产品上深入推进项目制管理模式，打通研产供销传

全链路；销售上全面完成调整组织结构、优化激励机制，激发活力提效能；职

能保障上精准发力、完善管理体系，持续提升管理效能，基本实现公司战略规

划执行与完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40,798.89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1.71%；

实现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97,229.72万

元、97,279.33 万元、82,404.42 万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减少 0.34%、0.20%、

0.31%。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状况良好。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分别为

941,670.10万元、872,227.57万元，比报告期初分别增长7.38%、5.80%。

3.报告期主要财务指标重大增减变动说明

报告期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无重大增减变动。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相关规定未对2024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

露。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2024年度业绩快报内部审计报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07 证券简称：涪陵榨菜 公告编号：2025-003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
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具体数据以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
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 资 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股 本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40,675.89

6,157.31

5,527.52

3,153.15

3,545.67

0.16

1.94%

本报告期末

316,190.03

163,418.00

19,964.23

8.19

上年同期

125,903.56

-25,623.17

-26,007.00

-19,029.03

-20,120.72

-0.96

-11.11%

本报告期初

303,109.31

162,602.06

19,919.87

8.16

增减变动幅度（％）

11.7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增加13.05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4.32

0.50

0.22

0.37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2.本报告期以未经审
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0,675.89万元，同比增长 11.73%。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扭亏为盈，较上年同期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主业稳健向好，尤其是白蛋白紫杉醇欧盟区域的销售
带动了海外收入实现较大增长。同时，公司有效控制运营成本，通过持续
对市场营销体系与营销策略进行优化升级，积极引入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
（CADD）、AI技术和信息化能源管理等智能化、数字化工具，销售费用、研发
费用和生产成本等同比均有不同幅度下降。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
同期增长幅度均超过 30%，主要是营业收入实现稳定增长，同时通过控制
运营成本及提高研发效率、生产效率等方式实现降本增效，具体内容详见
（一）。

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金额较上年同期变动主要系公司收到政府相
关补贴及持有的私募基金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取得持有的私募基金重庆市招赢朗曜成长二期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的2024年度审计报告及最
终估值报告，若其最终审计报告及估值报告与该合伙企业提供的初步数据
相比发生较大变化，将会对公司2024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及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产生影响。

本公告所载2024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136 证券简称：科兴制药 公告编号：2025-003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股、元/股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 资 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股 本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

953,942,795.24

174,680,135.56

176,008,666.72

164,897,334.86

155,540,902.06

1.25

7.79%

本报告期末

2,787,464,431.22

2,066,803,653.22

131,740,716

15.69

上年同期

828,855,419.07

194,736,209.21

195,031,272.32

179,305,770.17

157,908,109.95

1.43

12.17%

本报告期初

2,480,473,001.97

2,031,690,393.13

131,419,086

15.46

增减变动幅度（％）

15.09

-10.30

-9.75

-8.04

-1.50

-12.59

下降4.38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12.38

1.73

0.24

1.49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 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结

果以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5,394.28万元，同比增长15.09%；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6,489.73万元，同比下降8.04%；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554.09 万元，同比下

降1.50%；基本每股收益为1.25元每股，同比下降12.59%；报告期末，公司

总资产278,746.44万元，较期初增长12.38%；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为 206,680.37万元，较期初增长1.73%。

2024年度公司展现出了强劲的经营势头，在PCB及泛半导体领域持

续发力，海外市场拓展、产品升级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报告期内，公

司紧密围绕战略方向，精准捕捉行业升级和国产替代机遇，推进PCB设备

升级，不断丰富泛半导体产品矩阵，推进直写光刻技术应用不断深化。同

时，加速推进品牌全球化发展策略，加快布局东南亚市场，以优良的品质

和服务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进一步提升产品全球市占率以及品牌影响力。

营收方面，全年收入经营情况展现出稳步增长态势，核心业务板块

PCB 业务与泛半导体业务协同发力。2024年第四季度，部分机台存在延

迟发货，导致2024年年末存货金额大幅增加，进而造成四季度收入环比下

滑；利润方面，综合全年来看利润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力，主要原因在于海外

市场的战略布局以及核心人才的储备和培养，市场开拓费用和人员费用随

之增加。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建设海外销售及运维团队、泰

国子公司投资建厂等环节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包括场地租赁、设备购置、人

员招聘与培训等费用，增加了运营成本。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员工数量增

长显著，薪酬、福利、培训等支出相应增加，人力成本上升明显。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本公

告所载 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630 证券简称：芯碁微装 公告编号：2025-004

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

任。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具体数据以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的定期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 资 产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所有者权益

股 本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

131,428.38

11,767.15

11,764.73

9,414.29

8,184.53

0.76

10.19

本报告期末

298,456.83

95,898.73

12,307.10

7.79

上年同期

102,923.23

9,952.33

9,918.27

8,668.00

8,075.15

0.70

10.33

本报告期初

192,648.79

87,896.93

12,307.10

7.14

增减变动幅度（％）

27.70

18.24

18.62

8.61

1.35

8.57

减少0.14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54.92

9.10

9.10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一致。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

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1,428.38万元，同比增长27.70%；实现

营业利润 11,767.15万元，同比增长 18.24%；实现利润总额 11,764.73万元，

同比增长 18.6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414.29万元，同比增长

8.6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184.53万元，

同比增长1.35%；基本每股收益0.76元，同比增长8.57%。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98,456.83万元，较期初增长54.92%；归属于母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95,898.73万元，较期初增长 9.1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每股净资产7.79元，较期初增长9.10%。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较期初增长 54.92%，总资产增加主要原因是报

告期内光伏项目导致存货增加以及新购置厂区和土地等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501 证券简称：青达环保 公告编号：2025-003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2月27日（星期四）14:30
4.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 50号 1幢 8楼会

议室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艾远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72人，代表公司股份 142,806,
504股，占公司总股份784,163,368股的18.2113%。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

小股东共271人，代表公司股份47,502,59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0577%。

本次股东会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人，代表公司股

份 127,807,61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6.298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68
人，代表公司股份14,998,89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912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共审议2项议案，采取普通决议方式审议，关联股东已对

议案2回避表决。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了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以140,708,090票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06%，1,797,604票反对，300,81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708,0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06％；反对1,797,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88％；弃权 300,8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404,1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5825％；反对1,797,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7842％；弃权 300,8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32％。

2.以 45,785,759票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858%，1,209,604票反对，507,23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接受关

联方财务资助展期的议案》。

本事项交易对方重庆绿发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重

庆绿发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发城建”）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绿发城建为本事项的

关联股东，绿发城建持有公司的95,303,911股股份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出席会议股东的有效表决票总数为47,502,593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785,7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858％；反对1,209,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64％；弃权 507,2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2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785,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6.3858％；反对1,209,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5464％；弃权 507,2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7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重庆钜沃律师事务所史玲莉律师、李晶晶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

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及

召集人资格、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重庆钜沃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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